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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2 月 8 日电（记者赵文君）对
于社会关切的“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平台经
济领域垄断行为，如何细化认定？国务院反垄
断委员会 7 日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
断指南，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同志
对指南进行了解读。

　　问题一：对“二选一”“大数据杀

熟”等如何认定？

　　指南充分立足执法实践，积极回应社会关
切，针对近年来社会各方面反映较多的“二选
一”“大数据杀熟”等问题作出专门规定，明确了
相关行为是否构成垄断行为的判断标准。
　　一是明确“二选一”可能构成滥用市场支
配地位限定交易行为。指南明确了构成限定
交易行为可以考虑的因素，其中包括平台经营
者要求平台内经营者在竞争性平台间进行“二
选一”或者其他具有相同效果的行为。
　　同时，指南从惩罚性措施和激励性措施两
个角度，进一步细化了判断“二选一”等行为是
否构成限定交易的标准：平台经营者通过屏蔽
店铺、搜索降权、流量限制、技术障碍、扣取保证
金等惩罚性措施实施的限制，因对市场竞争和
消费者利益产生直接损害，一般可以认定构成
限定交易行为；平台经营者通过补贴、折扣、优
惠、流量资源支持等激励性方式实施的限制，如
果有证据证明对市场竞争产生明显的排除、限

制影响，也可能被认定构成限定交易行为。
　　二是明确“大数据杀熟”可能构成滥用
市场支配地位差别待遇行为。指南明确了
构成差别待遇可以考虑的因素，其中包括
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基于大数据和算法，
根据交易相对人的支付能力、消费偏好、使
用习惯等，实行差异性交易价格或者其他
交易条件。
　　关于认定交易相对人是否“条件相
同”，指南特别规定，平台在交易中获取的
交易相对人的隐私信息、交易历史、个体偏
好、消费习惯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不影响认
定交易相对人条件相同。实践中，如果平
台经济领域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对
不同的消费者实施不同的交易价格等交易
条件，可能构成差别待遇行为。

　　问题二：对平台经济领域协

同行为的认定有哪些新规定？

　　从总体框架上看，平台经济领域垄断
协议形式与传统产业无实质差别，在判断
总体适用原则上也具有一致性。但需要特
别明确的是，平台经济领域的协同行为可
能通过数据、算法、平台规则或者其他与平
台经济密切相关方式来实现。
　　鉴于平台经济的复杂性，认定平台经
济领域协同行为可以通过直接证据判定。

如果直接证据较难获取，可以根据《禁止垄
断协议暂行规定》第六条规定，按照逻辑一
致的间接证据，认定经营者对相关信息的知
悉状况，判定经营者之间是否存在协同行
为。同时，有关经营者基于独立意思表示所
做出的价格跟随等平行行为，或者经营者可
以提供相反证据证明其不存在协同行为的，
不应当被认定为协同行为。

　　问题三：与传统行业相比，认
定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具有市场
支配地位重点考虑哪些因素？

　　指南依据反垄断法，结合平台经济的特
点，进一步细化认定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具
有市场支配地位的考虑因素。
　　一是市场份额以及相关市场竞争状况。
考虑平台经济的特殊性，指南明确了交易金
额、交易数量、活跃用户数、点击量、使用时长
等指标。鉴于平台经济的动态竞争特点，指
南同时明确要考虑该市场份额持续的时间，
以及市场发展状况、现有竞争者数量和市场
份额、平台竞争特点、平台差异程度、规模经
济、潜在竞争者情况、创新和技术变化等
因素。
　　二是控制市场的能力。可以考虑该经营
者控制上下游市场或者其他关联市场的能
力，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的能

力，相关平台经营模式、网络效应，以及影
响或者决定价格、流量或者其他交易条件
的能力等。
　　三是财力和技术条件，包括资产规模、
盈利能力、融资能力、技术创新和应用能
力、拥有的知识产权，以及该财力和技术条
件能够以何种程度促进该经营者业务扩张
或者巩固、维持市场地位等传统因素，也包
括该经营者的投资者情况、资本来源、掌握
和处理相关数据的能力等需要特殊考虑的
因素。
　　四是依赖程度。其他经营者对平台经
济领域经营者的依赖程度，可以考虑其他
经营者与该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的交易关
系、交易量、交易持续时间，锁定效应、用户
黏性，以及其他经营者转向其他平台的可
能性及转换成本等。
　　五是进入相关市场的难易程度。影响
平台经济领域市场进入难易程度的考虑因
素有别于传统行业。指南细化规定了相关
考虑因素，包括市场准入、平台规模效应、
资金投入规模、技术壁垒、用户多栖性、用
户转换成本、数据获取的难易程度、用户习
惯等。
　　需要明确的是，指南对认定平台经济
领域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明确了具体
考虑的因素，还需在执法实践中结合个案
情况对相关因素进行具体分析。

“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如何认定？
解读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

　　新华社香港 2 月 8 日电（记者张欢）香港历
经外围经贸摩擦、“修例风波”和新冠肺炎疫情多
重挑战，不免引发各界对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
疑虑。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余伟文 8 日撰文解答
五大疑问：香港没有出现资金外流，私人财富没
有撤出香港，金融机构没有撤出香港，香港资本
市场并未褪色，香港没有出现金融人才荒。

香港是否出现资金外流情况？

　　“刚好相反，资金是净流入。”余伟文发表在
金管局官方网站上的文章表示。
　　如果资金持续流出，港元汇率应会转弱，银
行存款也会减少。事实上，港元汇率在 2020 年一
直处于强方，且由于资金持续流入，强方兑换保
证自去年 4 月以来共计被触发 85 次，金管局从
市场买入 500 亿美元，是 2010 年以来金额最高
的一年。同时，香港的银行存款总额在 2019 年和
2020 年均上升，2019 年增长 2.9% ，2020 年再
升 5.4%。
　　余伟文表示，资本自由流动是香港作为
国际金融中心的根本特征，由于流入的资金
多于流出的资金，形成了资金净流入港元体
系的局面，港元市场保持着有序、稳定运作
的状态。

  许多市民开设离岸账户以便

调离资金？私人财富正撤出香港？

　　余伟文在文章中回答，香港的私人财富
管理业务持续增长。香港私人银行的资产管
理规模在 2019 年上升 19%，香港继续是亚
洲最大的私人财富管理中心，全球排名仅次
于瑞士。目前尚无 2020 年数据，根据主要私
人银行的初步数据，2020 年香港私人财富
管理业务延续了增长趋势，将收获两位数
增幅。
　　根据香港金管局从零售和私人银行取
得的资料，开设离岸账户的查询在 2019 年
有所上升，但在 2020 年已大致回稳；即使开
设离岸账户，实际转移的金额并不显著。

  对冲基金及指数基金等金融

机构是否纷纷撤出香港？

　　“整体而言，香港资产管理公司的数量
由 2019 年底的 1808 家增至 2020 年底的
1878 家，在疫情冲击下仍保持 3.9% 的增
幅。”余伟文表示。据金管局了解，部分金融
机构因业务重心转变或集团整合而退出香

港市场，但新的金融机构也在不断落户香港，
带来新的业务与扩展计划。
　　根据金管局的最新统计数据，香港是亚太
地区继内地之后规模最大的私募基金枢纽，总
资产管理规模在 2019 年达到 1600 亿美元，全
球规模最大的 20 家私募基金中有 15 家在香港
设有机构，不少为地区总部。私募投资基金落户
香港的兴趣也日益浓厚，自去年 8 月香港引入
有限合伙基金法律框架后，仅 5 个月便有 90 多
只有限合伙基金在香港注册。至于机动性较强
的对冲基金业，截至 2020 年 6 月，共有 445 家
对冲基金设于香港，数量成为亚太地区之冠。
　　数据还显示，在 2019 年，香港资产管理规
模大幅上升 20% 至 4 万亿美元左右，当年内
共有 2000 多亿美元资金净流入。
　　余伟文在文章中谈到：“对冲基金、资产管
理公司以至银行，都会基于不同商业考虑进入
或退出市场。机构进场退场对于国际金融中心
是常见的事情。”

香港的资本市场褪色了吗？

　　答案是：香港资本市场蓬勃发展。
　　香港交易所 2020 年集资额在全球排名第
二，过去 12 年中港交所年集资总额曾 7 度名列

世界榜首。股票通日均成交量在 2020 年上升
逾 1 倍，目前国际投资者持有的内地 A 股中
约 70% 经香港交易；债券通日均成交量在
2019 年增长两倍，2020 年增长 82%，目前逾
50% 国际投资者的债券交易、其持有的约
25% 债券经香港完成，反映了香港作为连接
内地与国际市场的门户地位稳固，以及香港
高效和接轨国际的金融基建发展空间广阔。
　　“未来还会有更多突破，大湾区‘跨境理
财通’和债券通项下的南向通正在紧锣密鼓
筹备中，请大家拭目以待。”余伟文说。

香港是否出现金融人才荒？

　　余伟文表示，尽管去年香港失业率因疫
情上升，但金融及保险行业的职位反而增长
0.7% 和 1.4%。香港连接内地的独特优势、蓬
勃发展的金融科技与可持续金融，为各类人
才提供了理想发展平台。
　　余伟文强调，挑战及竞争长期存在，
香港需要不断提升金融平台的竞争力才
能保持领先位置；金管局有决心、能力和
承担，保障香港金融稳定并维持香港国际
金融中心地位。这是香港、也是全球金融
界的利益所在。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动摇了吗？
香港金管局总裁回应五大疑问

　 　 新 华 社 北 京 2 月 8 日 电
（吴雨、唐健辉）存款既关系着储
户们的“钱袋子”，又是银行放贷
资金的重要来源。近日中国人
民银行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加强
存款管理工作。这将对储户们
的“钱袋子”有啥影响？

  存款不“换锚”，“压

舱石”长期保留

　　尽管存款收益比不得理财
产品，但胜在安全可靠、收益稳
定，更受老年群体青睐。央行数
据显示，2020 年我国人民币存
款增加 19.65 万亿元，其中住户
存款增加 11.3 万亿元。
　　面对广大储户的期待，如何
管理好存款、让银行成为储户的

“保险箱”，金融部门花了不少
心思。
　　当前，新发放和存量贷款的
定价基准转换已经顺利完成，大
部分贷款都选择以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LPR）定价。不少人关
心：下一步，存款方面的利率改
革是否会有所推进？
　　人民银行近日召开的加强
存款管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明
确提出，存款利率定价具有较强
的外部性，存款市场竞争秩序事
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存款基准利率作为整个利率体
系的“压舱石”，要长期保留。
　　这么看来，未来一段时间，
存款基准利率仍将是存款收益
的定价基础。虽然定价的“锚”
没有改变，但并不意味着实际存
款利率就没有变化。
　　我国存款基准利率已 5 年多
未作调整，但实际上存款利率的
上下限都已经放开，银行可以自
主浮动定价。为缓解息差缩窄带
来的压力，去年以来不少银行纷
纷下调存款利率，带动实体经济
融资成本下行。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工农
中建四大银行官网显示的整存
整 取 一 年 期 存 款 利 率 均 为
1.75% ，不到存款基准利率的
1.2 倍。一些股份制银行和城商
行上浮幅度稍大一些，个别能达
到存款基准利率的 1.5 倍。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
王青认为，未来，金融支持实体
经济力度不减，企业贷款成本要
维持目前水平，需要银行控制好存款成本，因此存
款利率也将保持基本稳定。

地方法人银行服务当地，不可异地揽储

　　近年来，地方中小法人银行（包括农村信用社）
借助互联网渠道，通过较高的存款利率、灵活的支
取方式实现了异地客户和存款规模的快速增长，但
其背后的风险和隐患不容忽视。
　　一些热衷于异地揽储的地方金融机构往往实
力有限，在竞争能力、资本补充、风险防控等方面有
着明显短板。央行此次会议重申：地方法人银行不
得以各种方式开办异地存款。
　　在监管部门看来，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跨区经
营容易导致风险外溢，而且异地存款人的远程交
易、实名认证、尽职调查等可能存在风险，存在很大
的监管隐患。
　　存款更多图个安稳，别紧盯着个别银行承诺的
高利率，而忽视背后的高风险。
　　专家认为，整治地方法人银行异地揽储，一方
面可督促地方法人银行回归服务当地，另一方面维
护了存款市场正常的竞争秩序，还有助于推动银行
负债端成本保持稳定，为巩固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
本成果提供支撑。

  “无照驾驶”产品扰乱市场，央行将

持续出手整治

　　在手机上轻点几下，账户“趴”着的活期资金就
变为了定期存款……一时间，不少第三方互联网金
融平台和银行达成合作，在平台上销售一些银行
的，特别是地方中小银行的存款产品。
　　但这些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创新”的存款产品，
已被人民银行相关人士“一锤定音”，判定为“无照
驾驶”。
　　在监管看来，第三方互联网平台销售的存款产
品存在不少问题：高息揽储、跨区域经营、外溢性风
险、流动性风险、监管隐患、扰乱市场……
　　为此，银保监会、人民银行今年 1 月发文，
要求商业银行不得通过非自营网络平台开展定
期存款和定活两便存款业务。支付宝、腾讯理
财通、京东金融、度小满金融等多家互联网平台
纷纷下架相关产品。
　　金融服务既要方便，更要考虑安全。近年来监
管部门不断强化存款管理，规范结构性存款、叫停

“靠档计息”等举措陆续出台，存款市场业务整顿紧
锣密鼓。
　　此次央行会议明确提出，继续加强对不规范存
款创新产品的监测管理，维护存款市场竞争秩序。
这样“严监管”的表态让储户感到安心。
　　保障存款安全就是保护储户的“钱袋子”。在
监管部门持续强化存款管理的同时，储户也要擦亮
眼睛，去正规金融机构存款，存款前要看清机构有
没有“存款保险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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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
来了。这项我国在互联网领域加
强反垄断监管的重要举措，将给
平台经济无序扩张定下规矩，防
止肆意“跑马圈地”，营造公平竞
争的市场环境，更好促进平台经
济创新发展。
　　近年来，平台经济领域“强者
愈强”的马太效应不断加剧，“大
数据杀熟”、平台“二选一”等涉嫌
垄断问题引发公众强烈不满。公
平竞争是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的重要前提。一些头部互联网平
台利用资本优势形成垄断行为，
以打价格战、限制竞争等手段打
压中小企业，减少竞争者出现，这
是对市场竞争机制的破坏。社会
需要竞争，需要创新的出现，垄断
就是创新前进中的阻挡器。
　　正因如此，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将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
扩张作为 2021 年经济工作的八
项重点任务之一。数据、算法、平
台规则等玩法让平台经济领域的
垄断行为更具隐蔽性，且举证难、

判定难。对此，指南明确，反垄断执法机构将结
合案件具体情况，强化竞争分析和法律论证，增
强反垄断执法的针对性和科学性。
　　指南也为平台领域经营者提供了具体指引。
对照指南条文、认真梳理自身经营行为，有利于
相关企业将更多资源用于技术革新、质量改进、
服务提升和模式创新，有效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
动力。 （记者赵文君）新华社北京 2 月 8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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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5 日，石家庄市桥西区一座大型商场入口处张贴着入场扫码提示。随
着疫情有效防控，石家庄主城区多家商业综合体、大型商场有序恢复正常经营。

         新华社记者牟宇摄
石家庄多家商场恢复营业


